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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巢湖农村商业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和居巢
区联社委托我所对外公开征集巢湖农村商业
银行发起人及募集股份并发布本公告。

一、居巢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基本情况
居巢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居

巢区联社”）是一家具有法人资格的地方性金
融机构，成立于2006年6月28日，股金为7095
万元人民币，现有 10个职能部门，18个信用
社、16个分社、2个储蓄所。

截至2010年9月30日，居巢区联社总资
产为330,434.78万元，总负债315,600.71万元，
所有者权益14,834.06万元，每股净资产2.0926
元。2010年 1月至9月，营业收入 11,316.10万
元，实现利润总额 1,508.09 万元，净利润 1,
258.09万元。（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清产核资、资产评估情况
1、根据安徽诚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

产核资报告》（皖诚信审字［2010］416号），清产
核资后截至2010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326,
400.78万元，负债总额为312,036.03万元，所有
者权益为14,364.74万元。

2、根据安徽诚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皖诚信评报字
［2010］48号），以2010年9月30日评估基准日，
居巢区联社的总资产评估值为326,400.78万
元，总负债评估值312,036.03万元，所有者权益

评估值为14,364.74万元，每股净资产2.0265元。
三、征集发起人及股份募集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股份规模
巢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本

划分为等额股份，每股面值为1.00元人民币，
募集股份总额不低于27000万股（以银行监管
部门最终核准数额为准）。
（二）股份募集方式

股份募集方式分为两种：
1、由原居巢区联社社员以原居巢区联社

的股金转为巢湖农村商业银行的等额股份
7073.7万股。

2、扣除将原居巢区联社股金转为巢湖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7073.7万股股份
后，剩余巢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万股股份（该部分以下称“新募集股
份”）通过我所采取公开挂牌的方式，向社会广
泛征集符合相关条件的发起人并采取竞价发
行的方式募集股份。
（三）新募集股份的募集对象

新募集股份的募集对象为：自然人、境内
非金融机构。
（四）新募集股份的募集对象应符合的条件

新募集股份的募集对象应符合《农村中小
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银监会令
[2008]第3号）、《关于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
暂行规定》（银发[1994]186号）之要求。

（五）新募集股份的认购报价及认购报价规则
新募集股份的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意向投资人认购时需按每股价格不低于1.00
元人民币报价，另每认购1股并再出资0.3元认
购居巢区联社不良资产。

意向投资人认购新募集股份的报价不得
低于认购报价的起始价1.00元/股，且加价幅度
为0.02元/股或其整数倍，方为有效报价。
（六）新募集股份数量认购规则

1、单个自然人认购新募集股份不少于50
万股，且增幅为10万股或其整数倍；上限不得
超过540万股。按此规定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有效认购数量。

2、单个境内非金融机构认购新募集股份
不少于500万股，且增幅为50万股或其整数
倍；上限不得超过2700万股。按此规定认购
的股份数量为有效认购数量。

3、职工自然人合计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
农村商业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即5400万股）。

4、居巢区联社原股东参与认购的，其认购
的新募集股份数量与已确认的由原居巢区联
社的股金按照1:1的比例转为巢湖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数量之和应不得超过上述单个自然人、
单个境内非金融机构认购股份的上限要求。
（七）新募集股份发行价格的确定方法

参照新股累计投标的方式确定新募集股
份发行价格、投资人及其认购股份数。

（八）公告期限
自2011年1月10日至2011年2月10日。

（九）报名认购事项
1、报名认购时间：自 2011 年 1 月 17 日至

2011年 2 月 10日（每工作日8：00－16：30）。
2、报名认购地点：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有限公

司（安徽省芜湖市北京东路98号工行大厦二楼）。
3、征集发起人文件：意向投资人报名前应

购买征集发起人文件及报名资料，每套人民币
500元，不论成交与否，资料费概不退还。

4、认购保证金：意向投资人在办理认购手续时
应向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指定的账户按
每认购一股新募集股份交纳0.2元认购保证金，认
购保证金的总额按认购的股份数量足额计算，认购
保证金应以到账时间为准并在报名期限内，否则均
视同弃权。认购保证金和认购价款均不计息。
（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53－3117729
传真：0553－3117971
联系人：叶小姐
联系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北京东路98号

工行大厦二楼
《公开征集巢湖农村商业银行发起人公

告》全文详见公司网站：www.ccjex.com
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011年1月10日

公开征集巢湖农村商业银行发起人公告（摘要）
长交所公字（2011）第3号

太原市委号召
官员每周工作六天

据《山西晚报》报道 “要求下级做到

的，上级首先要做到，要求一般干部做到

的，领导干部首先要做到，要求班子成员

做到的，‘班长’首先要做到。”2010年12月

25日结束的太原市委九届七次全会上，市

委号召：要从市委常委、市级领导做起，带

领广大干部坚持一周工作六天，一天多干

两小时。1月8日，是2011年第一个星期

六，记者分头进行了走访。

1月8日上午，在太原市委办公厅会

议室，新年过后的第一次市委常委会召

开。山西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川平亲自

主持，13位市委常委无一缺席。

1月8日，太原市国土资源局2010年

度工作汇报会暨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10

县（市、区）国土分局“一把手”、国土局机

关各处室负责人、局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

等80多位国土系统负责人悉数到场。

据悉，从1月8日起，太原市婚姻登记

机构每周六正常上班。太原市各殡葬单

位也在周末休息安排上作出相应调整。

重庆确定开征
高档商品房房产税

据新华社电 记者9日从正在召开

的重庆市“两会”上获悉，重庆市政府将对

房地产市场加强财税调节，并确定开征高

档商品房房产税。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重庆将完善“双轨制”住房供应体

系，今年新开工公租房1350万平方米，通

过加强土地供应、税收约束等调控，促进

房地产市场结构合理、供求平衡、秩序规

范。“十二五”期间，重庆将加强财税调节，

开征高档商品房房产税。

据悉，财政部已经原则同意重庆开征

商品房房产税，具体实施方案由地方政府

制定，报财政部备案。重庆市正抓紧完善

相关方案，有望在今年一季度出台文件开

征高档商品房房产税。

各地巨额土地出让金去向不明
透视“土地盛宴”：三问土地出让金大涨

出让金总额达2.7万亿元，同比增

幅达70.4%。国土资源部负责人7日在

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披露的数

据，揭示出2010 年国内土地市场的一

场“盛宴”。对此，有三个问题值得探

究：土地出让金缘何能在“最严调控

年”里创下新高？巨额的“卖地”进账

如何使用？地方的“土地财政依赖症”

是否会进一步加剧？ 据新华社

中国指数研究院的监测数据显示，2010

年全国 120 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

18814.4亿元，同比增加50%。其中三个城

市土地出让金收入突破1000亿元。

“价量齐涨”是去年地市“成绩单”如此

“靓丽”的主要原因。增加土地供应是去年

楼市调控的重要举措。价格方面，去年120

个城市住宅用地楼面地价波动频繁，并在7

月以后震荡上行；至当年11月，全国120个

城市住宅用地楼面地价为2134元／平方

米，环比上涨29%，同比上涨10%。自11月

起，随着优质地块入市，杭州、广州、温州等

城市又重新冒出“地王”。价格因素对一些

城市土地出让金的贡献率十分突出。比

如，武汉、南京等城市2010年住宅用地出让

面积同比增幅不到20%，但出让金的收入

增幅却超过125%，地价之高可见一斑。

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陈杰说，与购房者动辄因调控而陷入观望

不同，开发商更看重市场中长期的发展态

势，只要长期看好，其购地、投资行为不会

因调控政策波动而轻易变化。供地增加、

流动性宽裕、销售形势良好，诸多因素共同

造就了一个繁荣的土地市场。

土地出让收入缘何逆势创新高？

与“收”相比，土地出让金的“支”值得

高度关注。土地出让金全额纳入地方基金

预算管理，是地方政府不折不扣的“钱袋

子”。然而一些地方土地出让金的使用有

“猫腻”。比如，按有关规定，各地从土地出

让净收益中提取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比例

不得低于10%。但审计署公布的报告显示，

2007年至2009年，有22个城市的提取比例

未达到要求，共计少提取达146.23亿元。

大幅增长的土地出让收入如何使用，

对地方政府管理、服务的理念与能力是一

次考验。不少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均指

出，土地收入不是政府手中的私房钱，它是

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财源，关心

土地收入的增长是正当的；但当大多数群

众的居住问题成为社会问题之时，如果过

分强调土地收入，而不愿为居民的保障性

住房建设提供资源，则将背离群众的利益，

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业内人士建议，

随着土地出让金收入的显著增加，对其收

支情况的监管亟待进一步加强、完善。

各地巨额土地出让金去向如何？

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支

柱。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09年土地出让

收入为14239.7亿元，增长43.2%。当年的土

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3.7%。业

内人士预计，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

额或将突破2万亿元，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

比重也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把今后50年或70年的收益一次性收

取、以土地为抵押物获取城市开发建设巨

额贷款、通过房地产开发获得GDP和大量税

收——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某种程度

上可说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一大“奥秘”。

在一定时期内，“土地财政”的存在有一定

的必然性。不过，一旦形成“过度依赖”，无

疑将使经济运行风险加大，房地产调控难

度增加。

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土地财政”

不可持续。业内人士还建议，破解“土地财

政依赖症”还需进行一系列制度改革。财

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十二

五”期间，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事权、税权分

配上会更加合理，抬高地价增加土地出让

收入等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将逐步消除，

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将逐步减小。

“土地财政依赖症”是否会加剧？


